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单位和个人因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享有政府补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陆生野生动物是指依法受保护的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因保护本办法规定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补偿工作，适用本办法。
    已将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纳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旗县(市、区),其所辖行政区域发生的陆生野生动物危害,致害情形不属于保险合同赔付范围的,适用该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和盟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补偿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核实、认定、补偿工作。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情况的调查工作，嘎查村委会（社区居委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各盟市、旗县（市、区）财政、发展改革、民政、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牧业、卫生健康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的调查、确认等补偿相关工作。
    第四条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预防控制、宣传培训和损失补偿等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补偿，由盟市、旗县（市、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履行补偿主体责任。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落实补偿资金。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组织开展相关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调查，并制定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
    （二）在陆生野生动物频繁活动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发放防范知识宣传手册，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保护防护知识，提高民众的保护与自我防护意识；
    （三）组织开展有关陆生野生动物生活习性、防护技术等内容的培训工作；
    （四）制定完善陆生野生动物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预案；
    （五）研究并综合运用预防和控制陆生野生动物可能造成损害的技术、措施，科学论证有计划地进行捕猎、种群调控等;
    （六）积极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政策性保险业务。
    第六条 因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予以补偿：
    （一）造成公民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
    （二）对舍饲圈养或者在依法划定的区域内放牧的牲畜家禽受到伤害或死亡的；
    （三）对在依法划定区域内种植的农作物（草地）、经济林木等造成直接损失的；
    （四）对群众日常居住使用的房屋、家具、畜圈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的；
    （五）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不予补偿：
    （一）主动攻击或者故意伤害、挑逗陆生野生动物造成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二）进行非法狩猎或者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造成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三）对在划定的生产经营范围外种植的农作物、经济林木或者饲养的畜禽造成损失的；
    （四）违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及运输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
    （五）因第三方故意激怒、惊吓陆生野生动物导致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应由第三方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六）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不予补偿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人工繁育、经营利用及运输陆生野生动物的单位或个人，因管理不善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人工繁育、经营利用及运输的单位或个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九条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人员身体伤害的，对受害人支付的医疗费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进行补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按照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乘以误工时间计算，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确定。补偿金最高额不超过上年度自治区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
    （二）造成人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受害人支付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进行一次性补偿。一次性补偿金额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补偿金最高额为上年度自治区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至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补偿金最高额为上年度自治区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至15倍；
    （三）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受害人可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可参考《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标准对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进行确定，鉴定费用由受害人预付；
    （四）造成人员死亡的，对受害人支付的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进行一次性补偿。总额为上年度自治区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倍；
    （五）造成农作物、经济林木损失的，损失部分按上年度当地该类农作物、经济林木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算，补偿全部损失的60%；
   （六）造成家禽家畜受伤的，补偿该类家禽家畜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的30%；造成家禽家畜死亡的，补偿该类家禽家畜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的60%；      

（七）符合本办法第六条（四）（五）款，造成其他财产损失的，具体出处标准由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补偿额不高于损失部分市场价值的50%。
    第十条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或监护人、受委托人应当及时向发生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并保护现场以备核查。
    造成人身伤亡申请补偿的，应当在抢救治疗结束后60日内，向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造成财产损失申请补偿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财产损失之日起15日内，向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受害人或监护人、受委托人未按照规定时限提出申请，导致损害无法核实、认定的，不予补偿。
    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可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的相关鉴定机构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
    第十一条 补偿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补偿申请书递交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机构记入笔录。补偿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式和身份证件号。受害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还应载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损害事实、证明材料和补偿要求。
    第十二条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补偿申请后，应当安排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和核实，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提出同意补偿或不同意补偿的初步处理意见。调查核实工作必须客观、公正、准确。现场调查核实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三条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申请材料和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调查登记表、调查笔录、初步处理意见等材料提交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旗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补偿或不补偿决定，并于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旗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补偿决定，及时将补偿金一次性、全额拨付给申请人。
    第十四条 因保护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导致其家庭生活困难的，且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可依法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
    第十五条 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补偿资金的，由作出补偿决定的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补偿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申请表、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调查登记表、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认定表由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PAGE  


